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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区、西区、仁和区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，相关企业： 

  《攀枝花市地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改方案》已经市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地级以上集中式

攀办发〔2017〕9 号

饮用水水源地整改方案》的通知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 月 18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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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地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改方案 

 

  按照《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级以上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函》（川环函〔2016〕1983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  一、工作目标 

  为切实加强我市地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

作，确保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，依照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

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》（HJ773-2015），全面整治水源地保

护区内生产生活行为；完善穿越水源地保护区交通警示制度和

危险化学品运输应急预案，加强演练，确保在发生危险化学品

泄漏时能够及时处置，防止对饮用水源造成污染等。 

  二、整治原则 
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四川省饮用水水

源保护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、各

司其职、齐抓共管、集中整治，扎实做好我市地级以上集中式

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整改工作。 

  三、重点任务 

  （一）金沙炳草岗水源地保护区。 

  1．金雅仙客酒楼。 

  存在问题：金雅仙客酒楼部分区域位于金沙炳草岗水源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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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对位于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的区域进行封闭隔

离；对现有金雅仙客酒楼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，一级保护区

区域内杜绝任何生产、生活行为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东区政府。 

  2．炳草岗大桥。 

  存在问题：炳草岗大桥穿越金沙炳草岗水源地一级保护

区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对炳草岗大桥过往车辆的运输管制，设立

警示标识牌，限制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经过炳草岗大桥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东区政府。 

  3．中国石油马坎加油站。 

  存在问题：加油站位于金沙炳草岗水源地二级保护区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监管，完善应急预案及应急措施，定期开

展应急演练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东区政府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安全监管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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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金沙大渡口水源地保护区。 

  1．市煤气公司过江煤气管道。 

  存在问题：市煤气公司过江煤气管道位于金沙大渡口饮用

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过江煤气管道运维管理，完善应急预案和

管道冷凝液安全收集、处置的制度建设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城市管理局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安全监管局、东区政府、攀钢集团公司。 

  2．渡口大桥。 

  存在问题：渡口大桥穿越金沙大渡口水源地一级保护区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对渡口大桥过往车辆的运输管制，设立警

示标识牌，限制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经过渡口大桥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东区政府。 

  3．公交公司汽车修理厂及加油站。 

  存在问题：公交公司渡口桥下加油站及部分修理车间均位

于金沙大渡口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监管，完善应急预案及应急措施，定期开

展应急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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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安全监管局、东区政

府。 

  4．攀钢集团江 8 号排污口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钢集团江 8 号排污口位于金沙大渡口饮用水

源地二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排口水质监测，研究制定建设泵站接入马

坎污水处理厂的方案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前完成方案制定。 

  牵头单位：攀钢集团公司。 

  配合单位：东区政府。 

  5．攀钢集团江 5 号排污口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钢集团江 5 号排污口位于金沙大渡口二级饮

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。 

  整改措施：进一步规范排污口，强化环保设施管理，加强

排污口水质监测，确保稳定达标排放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攀钢集团公司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环境保护局。 

  6．大渡口污水处理厂排污口（仁和沟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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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存在问题：大渡口污水处理厂排污口（仁和沟）位于金沙大

渡口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监管，完善应急预案及应急措施，确保稳

定达标排放；研究制定大渡口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方案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水务（集团）公司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水务局、东区政府。 

  7．中国石油客运中心加油站。 

  存在问题：加油站位于金沙大渡口水源地二级保护区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监管，完善应急预案及应急措施，并定期

开展应急演练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东区政府。 

  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安全监管局。 

  8．攀枝花市联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枝花市联合汽车销售维修服务公司位于金沙

大渡口水源地二级保护区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面源综合整治；加强监管，确保生产废水

和冲洗水不外排，可回收利用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仁和区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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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．南山桥至纳拉河（靠江侧）沿线建筑物。 

  存在问题：南山桥至纳拉河（靠江侧）沿线建筑物位于大渡

口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东区政府和仁和区政府分别就各自行政管理区

域进行面源综合整治，并对周边汽车维修店危险废物进行规范

化管理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东区政府、仁和区政府。 

  （三）金沙金江水源地保护区。 

  1．攀枝花金江火车站货运场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枝花金江火车站货运场位于金江饮用水源地

二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快面源污染整治，完成防风抑尘网、洒水车

等设施的安装和投运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月 30日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2017年

3 月 30日实施完成。 

  责任单位：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。 

  2．攀枝花大西南铁路货场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枝花大西南铁路货场位于金江饮用水源地二

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快面源污染整治，完成防风抑尘网、洒水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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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设施的安装和投运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月 30日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3月 30

日实施完成。 

  责任单位：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。 

  3．金江火车站及部分居民楼。 

  存在问题：金江火车站及部分居民楼位于金江饮用水源地

二级保护区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快推进金江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底前，制定完成金江污水处理厂建

设方案，并报市政府研究。 

  牵头单位：钒钛高新区管委会。 

  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。 

  （四）金沙格里坪水源地保护区。 

  1．居民房屋。 

  存在问题：有一户 550 平方米居民房屋位于金沙格里坪水

源地保护区一级范围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监管，确保生活污水不外排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西区政府。 

  2．金沙滩长江漂流基地。 

  存在问题：金沙滩长江漂流基地位于金沙格里坪水源地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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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区二级范围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监管，确保废水不外排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西区政府。 

  3．攀枝花市浩海石化有限公司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枝花市浩海石化有限公司位于金沙格里坪水

源地保护区二级范围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面源综合整治；加强监管，进出车辆必须

冲洗，确保生产废水和冲洗水不外排，可回收利用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西区政府。 

  4．攀枝花市百玲金属材料加工厂、攀枝花市攀川有限公司、

攀枝花市嘉华工贸有限公司、攀枝花市辅昌金属材料加工厂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枝花市百玲金属材料加工厂、攀枝花市攀川

有限公司、攀枝花市嘉华工贸有限公司、攀枝花市辅昌金属材

料加工厂位于金沙格里坪水源地保护区二级范围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关停取缔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3 月 30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西区政府。 

  （五）金沙河门口水源地保护区。 

  1．四川华荣能源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、攀枝花三维发电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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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责任公司、攀枝花攀煤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花山矿。 

  存在问题：四川华荣能源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、攀枝花三

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、攀枝花攀煤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花山矿位于

金沙河门口水源地保护区二级范围内。 

  整改要求：加强面源综合整治；加强监管，确保生产污水

不外排，可回收利用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西区政府。 

  2．法拉大桥。 

  存在问题：法拉大桥穿越金沙河门口水源地保护区二级范

围内。 

  整改措施：加强对法拉大桥过往车辆的运输管制，设立警

示标识牌，制定应急预案、落实应急措施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。 

  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西区政府。 

  3．宝鼎加油站。 

  存在问题：宝鼎加油站穿越金沙河门口水源地保护区二级

范围内。 

  整改要求：加强监管，完善应急预案及措施，并定期开展

应急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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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牵头单位：西区政府。 

  责任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安全监管局。 

  4．攀枝花市沿江实业有限公司。 

  存在问题：攀枝花市沿江实业有限公司（物流公司，目前属

于停产状态）位于金沙河门口水源地保护区二级范围内。 

  整改要求：加强面源综合整治；加强监管，确保生产污水

不外排，可回收利用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2 月 28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仁和区政府。 

  （六）完善水源地档案管理。 

  按照“城市—水源地—管理档案”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管理档

案。管理档案应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情况、地理界标和

警示标志设立情况、水源地边界信息 SHP矢量格式文件、饮用

水水源污染隐患动态数据库、环境日常监管情况、存在的主要

问题、整改方案和整改进展情况等。 

  完成时限：2017年 1 月 30日。 

  责任单位：东区政府、西区政府、仁和区政府，市水务（集

团）公司。 

  三、工作措施 

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人民政府、市级有关部门、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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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、强化措施，全

面建立完善工作机制。 

  （二）明确整改方案。各区人民政府、市级有关部门、相关

企业要紧密结合实际，按照整改方案及完成时限要求，细化整

治措施，确保按时完成。 

  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全市环境保护监督部门加强对整改项

目的监督检查，对重点整改项目逐一跟踪落实，确保各项措施

整改到位。 

  （四）加强水质监测。加强地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工

作，制定年度监督性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，按月开展 5 个地级

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督性监测，水质监测结果定期在市

环境保护局、环境保护厅门户网站进行公告。 

  （五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、二级保

护区长效管理机制，举一反三，进一步梳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，采取有效措施整改落实，确保

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。 

 

 

 

 




